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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环办〔2017〕8 号 

 
 

 

关于加快推进工业企业初始排污权核定 

和排污权有偿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各区（园区）环保局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

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1 号）、环保部《关

于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环水体〔2016〕186

号）和省政府《关于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财政政策的通知》

（苏政发〔2016〕15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根据全市排污权有偿

使用和交易的总体计划安排，现就加快推进全市工业企业初始

排污权核定和排污权有偿使用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安排 

（一）2017 年 1 月 20 日前，完成全市 200 家重点工业企

业初始排污权的核定和报告书的编写。各区（园区）按照已经

明确的核定名单抓紧汇总，1 月 20 日前将核定报告书连同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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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材料一并上报市局； 

（二）2017 年 3 月 15 日前，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，全市

继续组织并完成第二批 500 家左右工业企业初始排污权的核

定和报告书的编写。原则上，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硫、

氮氧化物等四项主要污染物中的任一项最终排放量达到 0.1

吨/年或以上的工业生产类企业（包括通过“三个一批”清理

整治纳入日常环境管理的工业生产类企业和建设项目）均应纳

入核定和统计。各区（园区）按上述原则自行开展排污权核定

工作，2 月 10 日前确定并上报纳入第二批核定的企业名单，3

月 20 日前将核定报告书统一汇总后上报； 

（三）2017 年 4-6 月，市、区两级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集

中办理初始排污权相关手续，主要包括：核定结果公示与调整，

与企业签订初始排污权核定确认书，向企业下达初始排污权指

标文件，与企业签订排污权有偿使用协议（全市统一格式文本）

等。首批完成核定的企业也可以先行办理公示等相关手续； 

（四）2017 年 6 月底前，市、区两级依据排污权核定结果

及企业申请，对全市工业生产类企业统一换发排污许可证，通

过“三个一批”清理整治纳入日常环境管理的工业生产类企业

和建设项目可以参照排污许可证管理有关规定纳入排污许可

证发放和管理范围。造纸、火电、水泥等行业企业按照全国统

一部署，通过国家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行排污许可的登

记、发放和监管执法； 

（五）2017 年 7 月起，市、区两级按照属地征收的原则，

依据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协议全面征收排污权有偿使用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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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下半年作为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征收的首年，根据市政

府有关规定，有偿使用费将按照征收标准的 40%执行。各区（园

区）可据此测算有偿使用费征收金额； 

（六）2017 年 9 月底前，全市排污权核算平台投入运行。

根据总量控制以及排污许可的相关规定，市局将依法开展总量

执法行动，督查、检查企业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的落实情况。 

二、有关问题 

（一）重点企业初始排污权是确定各区（园区）工业总量

的基本依据，也是下一步挂钩财政政策的关键数据。各区（园

区）务必要按照全市的统一要求，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项目纳

入核定和统计，做到“应核尽核”。已获得环评审批的项目（包

括已投产、建成未投产、在建、未建项目）以及通过“三个一

批”清理整治纳入日常环境管理的建设项目均应纳入核定，通

过排污权交易取得排污权指标的项目不需要进行核定，统一纳

入企业排污权统计。市局将通过媒体适时发布排污权登记公

告，要求本市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

内至属地环保部门进行初始排污权的登记和申请。 

（二）纳入第二批初始排污权核定的企业统一编写简约样

式的核定报告书（参照样式可至市局网站下载），请各区（园

区）及时做好核定报告书的编写指导和审核工作，确保按时完

成核定和统计任务。 

（三）已关停、停产待关停以及相关文件明确将在 2017

年关停的企业和项目，不再纳入初始排污权核定；已减产待关

停企业和项目，按照实际生产状况从严从紧核定初始排污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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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三五”期间需要完成减排任务的企业应当在报告书中明确

排污权递减计划。 

（四）排污权有偿使用全面实施后，各区（园区）要强化

总量管理和富余排污权的认定工作，督促、支持企业主动实施

污染减排工程，鼓励企业通过排污权交易的方式及时出让富余

排污权指标，进一步活跃排污权交易市场，促进环境资源市场

化配置。 

初始排污权核定工作事关各区（园区）“十三五”发展以

及全市总量分配大局，事关全省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财政政策

的落实，也是今后进一步深化总量管理最基础性的工作。鉴于

此项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请各区（园区）环保局务必高度重

视，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，分管领导要狠抓落实，要安排好人

员和必要的资金，集中力量攻坚克难，确保核定任务保质保量

按期完成。 
 

 

南京市环境保护局 

2017 年 1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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